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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于 2018 年 6 月 25 日在北京

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兴海路 5 号公司二层会议室以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通知于 2018 年 6 月 19 日以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与会的

各位董事已知悉与所审议事项相关的必要信息。本次会议由董事长

JIN ZHAO SHEN 先生主持，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7 名，实际出席会议的

董事 7 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形成的

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经全体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以下议案并作出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将于2018年 7月13日任期届满，根据《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拟进行换届选举。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设 7 名董事，其中非独立董事 4 名，独立董事 3 名。根据公

司实际控制人和大股东沈广仟先生的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

审查，董事会提名 JIN ZHAO SHEN 先生、钱震斌先生、丁耀良先生、

张海涛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非独立董事候选



人简历详见附件）。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事人

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人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需提交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

票制对非独立董事进行投票选举。 

独立董事意见：同意。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将于2018年 7月13日任期届满，根据《公

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拟进行换届选举。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包括非独立董事4名、独立董事3名。

根据公司董事会提名，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同意提名黄振

中先生、张力建先生、常明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需提交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

票制对独立董事进行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表决。 

独立董事意见：同意。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成员津贴的议案》                           

第四届董事会成员津贴标准为：独立董事津贴为 80,000 元/年

(税前)，按月发放；其他董事不在公司领取董事津贴。 

本议案需提交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意见：同意。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战略发展规划及生产经营需求，为保证公司业务正常开展，

经全体董事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向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申请不超过等值 500 万美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有效期一年。 

上述授信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实际金额在授信

额度内以公司与银行实际发生金额为准。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

JIN ZHAO SHEN 先生或其指定的授权代理人办理上述授信额度申请事

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本决议有效期一年。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刊登的《关于申请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管理及发展需要，经公司总裁 JIN ZHAO SHEN 先生

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同意聘任胡剑飞先生为公司

副总裁、财务负责人（胡剑飞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独立董事意见：同意。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刊登的《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议

案》 

公司定于 2018 年 7月 13 日(星期五)10:00 时在北京市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兴海路 5 号公司二层会议室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 

表决结果：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内容详见公司同期在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刊登的《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6 月 26 日 

 

 

 

 

 

 

 

 

 

 

 

 

 

 

 



附件一：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JIN ZHAO SHEN先生，1986年出生，加拿大国籍，拥有加拿大多

伦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美国波士顿大学化学硕士学位。2013年加入

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总裁助理；2015年起，担任德赛

诊断系统（上海）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德赛诊断产品（上海）

有限公司董事。2018年3月起，担任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JIN ZHAO SHEN 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系公司

实际控制人、公司大股东沈广仟先生之子，与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

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钱震斌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9 年出生，硕

士学历。1983 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本科。1986 年毕业于华

东师范大学生物系动物学专业，获得硕士学位。1991 年获英国文化

委员会资助赴英国纽卡素尔大学医学院生理系做访问学者(相当于博

士生教育水平)，1986 年至 1995 年在上海市劳动卫生职业病研究所

(现为 CDC)工作，获副研究员职称。1995 年至 1996 年，任职于上海

申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担任投资部项目主管，负责生物医药类项目

投资；1996 年至 2000 年，任职于上海申能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历

任副总经理、总经理；2000 年至今，任职于德赛诊断系统(上海)有

限公司担任总经理；2015 年 11 月至今担任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 

钱震斌曾负责或参与多个国家和市、局级毒理学课题研究。曾担

任上海市青年联合会第四、五、六届委员，历任中华医学会及中华医

学会上海分会、中国毒理学会及中国毒理学会上海分会等学术团体的

委员和会员等职，并在多个学术团体中担任学术负责人，多篇论文在

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 

截至本公告日，钱震斌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张海涛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出生,对外经

济贸易大学EMBA。2000年6月起至2014年1月任职于北京利德曼生化股

份有限公司,历任市场营销总监、副总裁、董事；2015年10月至2018

年1月任职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副总裁、执行董事。

2018年2月至今，担任本公司副总裁。 

截至本公告日，张海涛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2,732,900 股，与持

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

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附件二：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黄振中先生，1964 年 12 月出生，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法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企业家犯罪预防研究中心副主任。曾任中

国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部企业改革处副处长、高级经济师，北京师

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法律顾问室主任，西藏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

党组成员、检委会委员。现兼任中国东盟法律合作中心副理事长、中

国东盟法律合作柬埔寨中心主任、中国法学会案例研究委员会理事、

中国法学会国际经济法研究会理事、中国法学会能源法研究会常务理

事、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国国际商会调解中心调

解员、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海南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京京师律

师事务所终身荣誉主任、英国皇家特许仲裁员协会会员，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中石化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北京慈文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2015 年 7 月至今，担任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

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黄振中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没有《公司法》及中国证监会规定中不得担任公

司独立董事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等要求规定，未

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张力建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53 年出生，医

学博士，教授。1977 年 4 月本科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医疗系。2005

年 2 月毕业于英国卡迪夫大学医学院外科系，获得临床医学博士学位。

1977 年 4 月至 1978 年 4 月任职于北京肿瘤防治研究所外科，担任住

院医生；1978年4月至1981年6月任职于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担任住院医生；1981 年 6 月至 1983 年 6 月，任职于北京肿瘤防治研

究所外科，担任住院医生；1983 年 6 月至 1985 年 6 月，任职于北京

肿瘤防治研究所外科，担任总住院医生；1985 年 6月至 1986 年 6月，

任职于北京肿瘤防治研究所外科，担任主治医生；1986 年 6 月至 1988

年 1 月，赴英国威尔士大学医学院外科，任访问学者；1988 年 1 月

至 1991 年 6 月，任职于北京肿瘤医院胸外科，担任主治医生；1991

年 6 月至 1997 年 6 月，任职于北京肿瘤医院胸外科，担任副主任医

师。1995 年 6 月至 2003 年 12 月，任职于北京肿瘤医院医务处，担

任处长。1997 年 6 月至 2008 年 12 月，任职于北京肿瘤医院、北京

大学肿瘤医院胸外科，担任主任医师行政副主任主持工作；2003 年 6

月至今，任职于北京大学肿瘤医院胸外科，担任主任医师、教授；2008

年 1 月晋升北京大学二级教授。2018 年 4 月退休返聘于北京大学肿

瘤医院外科主任医师。2017 年 9 月至今兼职于清华大学长庚医院临

床胸外科专家。2015 年 11 月至今，担任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张力建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也没有《公司法》及中国证监会规定中不得担任公

司独立董事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

制度的指导意见》中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等要求规定，未



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常明先生，197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

于内蒙古财经学院工商管理专业，大学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税务师、中国注册资产评估师。1999 年至 2012 年，担任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2012 年至今，担任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伙人；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6 月，

担任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 年 1 月至今，担

任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日，常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也没有《公司法》及中国证监会规定中不得担任公司

独立董事的情形，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

度的指导意见》中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等要求规定，未有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现象，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 

 

 

 

 

 

 



附件三：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胡剑飞先生，1972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大学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2000 年 11 月至 2018 年 4 月，就

职于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历任审计经理、高

级经理、合伙人。2018 年 5 月加入本公司，现任公司副总裁、财务

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日，胡剑飞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第 3.2.3 条所规定的情形，不存在作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其任职

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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